广东科学中心轻食区餐饮合作商

遴选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提升餐饮配套服务，广东科学中心（以下简称“科学中心”）拟征集不超过5家餐饮合作商，区域分别位于科学中心1楼科普商店门口和展馆2楼轻食区。服务时间以开馆时间为准，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轻食区3家暂定名分别为：叻叻小食馆、科豆糖品屋和长颈鹿果茶三明治，现有店面积分别约为30㎡；轻食区对面店面暂定名鲜榨果汁店，面积约15㎡；一楼店面暂定名科学咖啡馆，面积约20㎡。本次每个合作商服务期限为签订合同入驻后2年。
2、 餐饮合作商要求

1.餐饮合作商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2、餐饮合作商不得以个人名义或联合体名义参与本次遴选;不得将本项目分包转包。

3、餐饮合作商同意承担该项目个性化的全部装潢资金及所有投入运营的设备资金，不得使用明火。

4、餐饮合作商报名须明确选择服务店面位置（响应文件封面明显标注）并明确服务内容，且每个公司最多只能报名两个店面位置。
三、响应文件

1、企业业绩
2、餐饮服务方案及规划

3、分成比例报价（给科学中心分成额不低于税前营业额的30%）
四、合作双方权利与义务
1.科学中心负责提供餐饮服务所需场地和餐饮销售管理及收银系统；并监督合作方的现场服务，有权对合作方的服务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进行相关调整；负责审核餐饮服务产品及售卖价格。
2、合作商负责：

（1）餐饮服务的具体实施，服务范围须在注册的经营许可证范围内，合作方自制产品须符合《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包装、销售、仓储需符合相关标准及规范。

（2）负责员工的招聘、录用、培训、排班、考勤考核等日常管理；服务过程务须安全用电、节约用水用电，讲文明、爱清洁卫生，爱护环境和现场设备设施，遵守科学中心或科学中心委托的物业公司制定的现场相关管理制度，服从现场统一的管理，不得售卖气味浓烈刺鼻或挥发性强气味的食物。

（3）餐饮合作商方如须对服务场所进行装修或投入大功率用电设备须提前7天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且施工过程中不得影响甲方或第三方项目的正常运营。

（4）餐饮合作商方可以设计制作食品饮品招牌或推广折页以宣传或推介绍售卖食品饮品，但不得以宣传自身品牌、公司为目的，且包含推介形式、内容、尺寸、摆放位置等的推广方案必须报经科学中心审核同意方可实施。

（5）餐饮合作商须与我科学中心签订《餐饮合作协议》，并缴纳伍万元的食品安全保证金。

五、财务结算方式及其他费用

1、科学中心统一收取款项，定期按合同约定比例向供应商结款支付。
2、 垃圾清运费：1000元/月.

3、 每台收银终端机服务费1000元/年.

合作商文件制作要求

 一、所有响应文件须用A4纸打印。
二、响应文件一式三份：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如正本与副本不一致，以正本内容为准。文件需装订成册后，密封包装，在封袋的封口处加盖单位公章，并在每一包装的封面上写明：遴选合作商名称、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三、有效响应文件需包含以下几点：（请按以下文件自查表顺序进行排版并作为目录制作）
文件自查表
	序号
	自查内容
	自查结果（确认打“√”）
	证明文件

	1
	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明文件
	
	第 至 页

	2
	从事同行业时间及业绩（以合同、协议或者相关证明文件为准）
	
	第 至 页

	3
	餐饮服务方案及规划（日常服务管理方案、安全保障措施、餐饮服务规划）
	
	第 至 页

	4
	食品安全方案（食品安全预防方案、应急处置方案）
	
	第 至 页

	5
	预期装潢预算及投入设备、人员清单
	
	第 至 页

	6
	报价文件
	
	第 至 页


公司名称（加盖公章）：
                  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